兴教体字〔2025〕40号

兴县教育体育局

关于做好2025年庆祝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活动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中心校、县直各中小学校、各幼儿园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，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大力营造关心爱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，现就做好我县2025年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
（一）童心向党，畅享幸福童年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结合本校实际开展系列庆祝活动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庆祝活动，继承党的光荣传统，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情怀，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与关爱儿童成长的良好氛围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、意义深远的节日，充分展示孩子们健康活泼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让每一名儿童都能体验到快乐与幸福。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精心组织活动。庆祝活动旨在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，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，提升校园文化品味，使少年儿童在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中开阔视野、增长学识、愉悦身心、受到教育。希望通过文艺汇演涌现出一批质量高、主题鲜明的节目，让少年儿童都能在快乐过节中有所收获。
（三）落实责任，强化安全保障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庆祝活动要立足校园，认真制定各项活动的工作方案和安全应急预案，切实加强节日期间的消防、食品、交通等各项安全工作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统筹做好庆祝活动、教育教学、节日安全等各项工作。同时，为了有力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要周密安排做好校园安全疏散工作，对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家长等外来人员要有序安置，严防因拥挤而发生踩踏类事件。
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、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，坚决抵制各类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图书、资料、文具、服装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等行为，坚决杜绝任何商业行为侵蚀校园。
二、关于2024—2025学年度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、 优秀少先队员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和“优秀班主任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”评选表彰工作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领导和管理。各相关学校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政策性、严肃性，切实加强对评选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健全评优责任制，成立评选领导组，公示评选结果，将评选工作作为推进素质教育，培养积极向上校风、学风、教风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实。
（二）严格评选标准和评选程序，保证评选质量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和优秀班主任、优秀少先队员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评选标准、程序等要求如下：
1、评选标准

（1）三好学生
①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中国共产党；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；关心国家大事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表现突出。
②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，模范执行中小学生《日常行为规范》、《学生守则》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爱集体、爱劳动、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、乐于助人。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人格，各学期德育考评全部为优秀。
③学习刻苦认真，方法得当，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，注重实践，动手能力强，知识面广，具有创新精神。
④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项文艺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身体素质；体育测试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90分以上。残疾学生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⑤对获得奥林匹克学科竞赛，各级体育运动会及有关部门表彰奖励的特长学生要优先考虑。
（2）优秀学生干部
①品学兼优，具备三好学生的各项条件。
②积极参与学校各项集体活动，配合学校和老师主动开展管理工作；语言表达能力强，善于组织并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，调动同学的积极性，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；在学校或班级工作中成绩突出。
③关心集体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；各方面以身作则，作风民主；群众基础好；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。
（3）优秀少先队员
①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生活，热爱大自然；勤奋学习，崇尚科学，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；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有优良的道德素质和行为习惯；尊敬师长，友爱互助，乐观向上，自强自立，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。
②学习成绩优良；积极参加少先队活动，努力争当“吕梁好少年”、争做红领巾“讲解员”，在“手拉手”、“创建文明城市”等活动中有突出表现；或者在科技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等各级各类素质教育活动中取得过优异成绩。
（4）先进班集体和优秀班主任
①全班同学求学上进，团结合作，互谅互爱，具有积极向上，健康活泼的良好学风和班风；模范执行学校各项学习生活规章制度，在校内班级综合考核评比中名列前三名；遵纪守法，班内无一人违法犯罪，无一人受校纪处分；该班集体组建两年以上（含两年）。
②班主任热爱、尊重学生，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；在班干部配合下，按照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五育要求开展班级工作，全面教育、管理、指导全体学生健康成长。担任该班班主任两年以上（含两年），所带班级被评为先进班集体。
③积极开展和参加有益的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成绩优异。
④全体同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竞技活动，95%以上同学达到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。
（5）优秀少先队辅导员
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品德，热爱少年儿童，热爱少先队工作，积极灌输培养少年儿童爱党、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。
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，具有正确的儿童观，切实了解少年儿童的需求和愿望，积极推进“红领巾心向党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开展富有成效的少先队教育活动，深受少年儿童的欢迎和爱戴。
③能全面地贯彻落实《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（试行）》，并取得实效，成绩突出。
2、评选范围
（1）评选范围为各乡（镇）中心校、县直各中小学校、各幼儿园。
（2）优秀学生干部必须是校少先队、学生会、团队、班级管理的主要成员。
（3）中学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只在初二、初三年级评选，小学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只在三年级以上评选。
（4）先进班集体的班主任即为优秀班主任，不得分开评选；已毕业的班集体的班主任不参加评选。
参评县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和优秀班主任、优秀少先队员，必须在相同学段内获得过一次校级相应称号。
3、评选程序
（1）在校内坚持民主评选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要由全班同学集体投票，学校政教处、校委会研究决定推荐人选。
（2）个人（班级）填写评审表后，班主任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填写意见，再由政教处、校长加注意见并签名，加盖学校公章，上报县教育体育局政教股。
（3）凡不按照评审表格中的要求写明具体意见并签字、盖章的，不予审批。
（4）县教体局审核合格后，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。
（三）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工作，认真落实评优奖励政策，以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，教育和激发全体师生向先进学习，奋发向上，健康成长，培育严谨求实、生动活泼的校风、学风和班风。
（四）2024—2025学年度评选工作的其他有关事项。
1、指标分配
（1）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指标分配见附表。
（2）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在分配指标时，对优秀班级要适当倾斜，优先安排。
（3）县级以上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在同一班级只能评选一名。
2、评审时间
2025年5月24日前各学校将申报材料盖章送教体局政教股，表彰汇总表发邮箱：llsxxzjg@163.com。
3、申报材料
（1）申报名单一式三份。
（2）审批表一式三份，个人审批表中班主任和政教处意见栏内要加注班内、校内民主评选情况，学校意见栏要写清楚学校校委会的研究意见，并由校长本人签字。
（3）事迹材料一式三份，班集体或个人近一学年的学习成绩表复印件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，各种相关荣誉证书复印件。
附件：名额分配表
兴县教育体育局
2025年5月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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